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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
收集试点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探

索有效解决我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不及时、转运不通畅、处

置成本高问题，逐步实现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

转运、处置规范化管理，依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强化危险

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

47 号）、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的通

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2〕66 号）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

于印发自治区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21〕95 号）要求，健全完善危险废物收集、

贮存、转运、处置体系，切实解决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

集不及时、转运不通畅、处置成本高等问题，确保危险废物及时、

规范收集处置，防控环境风险。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

攻坚战决策部署，加快补齐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处置短板，进一步

http://www.mee.gov.cn/ywgz/fgbz/fl/202004/t20200430_777580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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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和完善危险废物集中收集体系，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安全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
以试点地区为先导，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危险

废物集中收集体系，切实解决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难

的问题，逐步实现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转运、

处置规范化管理，有效防范环境风险。

二、试点内容

（一）试点范围

1.每个地（州、市）可以申报 1-2 个单位进行试点（每个县

级行政区内不得重复申请试点），鼓励依托小微企业集中的工业园

区（工业集中区）、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较多的区

域开展试点。可依托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利用产业集聚区或工业园

区内现有企业中符合相关要求且足够容量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

立集中转运点，也可以新建贮存场所设立集中转运点。

2.危险废物（医疗废物除外）年产生总量 10 吨以下的小微企

业，以及机关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学校、各类检测机构、机动

车维修机构等单位及社会源作为收集服务的重点；年产生量大于

10 吨的产废单位，其产生的少量废矿物油、废包装容器及沾染物、

实验室废物、在线监测废液、废荧光灯管、废活性炭等，可纳入

收集范围。

3.试点单位的收集地域范围不得超出所在地（州、市）行政

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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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试点规模

试点单位收集总规模不大于 5000 吨/年。

（三）试点时限

试点时限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结束。试点期间如国家出台

新政策新规定，按新政策新规定执行。

三、试点工作程序

（一）试点申请

申请试点单位具备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条件后，向所在地地

（州、市）生态环境局提出试点申请，提交申请材料。由地（州、

市）生态环境局初步审查后，出具审核意见，并将符合条件的单

位推荐至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。

（二）试点单位的审核确定

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按照“总量控制、成熟一家、确定一家”

的原则稳步推进小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，委托自治

区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组织对申请试点单位的申报材料和相关污染

防治设施进行审核和现场核查，根据资料审核和现场核查结果，

按程序确定试点单位并进行公示；对符合条件的，颁发危险废物

收集经营许可证，并予以公告。

四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试点单位要求

试点单位为独立法人企业，须建立组织构架清晰、责任体系

完备的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体系，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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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鼓励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单位（具备焚烧、填埋、水泥窑

协同处置等设施）、地方政府、工业（产业）园区管理机构、国有

企业自行建设或者参与建设收集体系并组织运营。

试点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，认真执行危险

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处置等全过程管理制度，实行专人

专岗。试点单位应合理制定收费标准，并根据实际开展危险废物

管理延伸服务，为产废单位提供现场诊断、现场整理、管理咨询

等“一站式”危险废物管理延伸服务，帮助产废单位建章立制，

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各项规章制度。

（二）试点单位应满足的基本条件

试点单位应具有与环评报告、申请书和相关支持文件中明确

的危险废物经营类别和数量相对应的集中转运场所、包容容器、

收运工具和技术人员的配备（具体见附件《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

点申请有关证明材料清单》），并满足以下管理规定：

1.项目建设。试点单位贮存设施要严格履行环评、安评、消

防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及验收手续；要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内容、

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等相关要求进行新建或依托危险

废物经营单位利用产业集聚区或工业园区内现有企业中符合相关

要求且足够容量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；在出入口、设施内部、危

险废物运输车辆通道等关键位置按照相关要求设置视频监控，并

与“全区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视频监控系统”联网，视频监控数据

应能保存 3 个月以上；试点单位要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所收集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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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废物的种类、来源、数量、贮存和去向等信息，实现所收集危

险废物的信息化追溯。

2.集中收集。试点单位应按照规定的服务地域范围和收集废

物类别，及时收集转运服务地域范围内小微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，

并为小微企业提供危险废物管理方面的延伸服务，推动小微企业

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水平；严禁收集在产废单位长期贮

存、无明确利用处置途径的危险废物。

3.规范贮存。试点单位应科学制定收集贮存方案，严格分类

分区贮存；最大贮存量不超过有效库容的 50%，最长贮存期限不

超过半年，如有逾期未转移的，试点单位应暂停收集，待转移后

方可继续收集；贮存设施及危险废物包装物应按照相关标准、规

范设置警示标志和识别标志；对易爆、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

险废物应进行预处理后进入贮存设施贮存，否则按易爆、易燃危

险品贮存。

4.委托利用处置。试点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将所收集的危险废

物及时转运至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，并定期跟踪每批次危险废

物的利用处置情况，严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危险废物

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。

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（州、市）生态环境部门要积极组织试点单位申

报，主动靠前服务，科学确定试点名单，要严格试点单位准入要

求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确保试点单位有能力承担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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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任务。

（二）各地（州、市）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法做好试点收集工

作的指导协调，杜绝重复建设、无序建设。要加强对小微产废单

位的环境监管，督促试点单位通过信息系统如实申报危险废物收

集、贮存、转运的经营活动；督促试点单位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

管理工作，按照《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（危险废物

经营单位）》对试点单位开展年度核查；加强对试点收集单位的日

常监督管理工作，重点加强对试点企业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安全、

转移利用处置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试点中存在的问题，

有关情况及时协商处理，形成管理合力，不断提升危险废物监管

能力。

（三）各地（州、市）生态环境部门对在试点申报、信息报

送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、未按试点要求开展试点工作以及试

点期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，要依法依规予以处理，情节严

重的，及时提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依法吊销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，

取消试点资格。

各地（州、市）生态环境局应于每年 1 月 10 日前将辖区内小

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总结报送我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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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申请有关证明材料清单

申请试点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近 2 年没有因发生突发环境事

件和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的声明。

一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请书。

二、申请报告（报告中应包括拟收集区域的基本情况、拟收

集危废的区域范围、数量及种类、运营团队及组织构架、运营管

理方案等内容）。

三、环评文件及批复、环境监理报告、工程质量验收报告、

应急预案等材料。

四、委托运营、危废委托处置的协议等材料。

五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
1.满足“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、化学等相关专业背景中级及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全职技术人员”的证明材料。

2.满足“具有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要求的包装工具、

贮存场所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”的证明材料。

3.满足“具有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管理制度、污染防治

措施和环境应急预案等”的证明材料。

4.满足“具有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分析检测能力，

不具备相关分析检测能力的，应委托具备相关能力单位开展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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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工作”的证明材料。

5.满足“具备一定的上门收集服务能力，覆盖的区域范围和

废物类别应足够广，区域范围不得小于所在县域”的证明材料。

6.按照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

管理办法》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《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

指标体系》等有关要求，配套建立危险废物收集、运输、贮存、

转移等管理制度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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